附件1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产业用房租用申请书


	申请单位：
	
	（盖章）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网址：
	
	申请日期：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制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填表承诺书
本单位（人）承诺遵守《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以及填表说明等相关文件规定，并自愿作出以下声明：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对依法审批或者评审过程中泄露的信息，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免予承担责任。 
3、本单位（人）承诺本单位近5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未列入科研诚信异常名录、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本单位（人）承诺本单位未曾租赁市科创委创新型产业用房、未曾在深圳购买产业用地建设产业用房并办理完成竣工验收。
5、本申请材料仅为申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型产业用房，已自行备份，不再要求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者被委托人）/个人签字
[image: image1]
                                  办公电话：
[image: image2]
                                  移动电话：
[image: image3]
（单位需加盖公章，被委托人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新设立企业没有公章由拟定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时间
	

	注册所在区
	
	注册所在街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主营产品
	

	主要从事行业类别
	                                                              

	办公用房面积
	
	生产用房面积
	

	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移动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
	

	单位联系人
	姓名
	 MERGEFIELD  $data.ITEM_TOP_LEADER_NAME  \* MERGEFORMAT 
	移动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
	

	是否国高企业
	
	高企认定时间
	

	高企证书编号
	

	□杰出人才      □ 国家级领军人才、A类人才     □ 地方级领军人才、B类人才      

□ 后备级人才、C类人才     □ 无

	近三个月社保人数
	第一个月（     人）   第二个月（     人）    第三个月（     人）

	中级职称以上人数
	
	研究生学历以上人数
	

	近三个月中高级人才占社保总人数的比例
	%

	上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前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大前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收入增长率
	%

	上年度在深纳税额
	万元
	上年度资产总额
	万元

	上年度净利润
	万元
	上年度研发费用
	万元

	上年度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I类知识产权数
	个
	Ⅱ类知识产权数
	个

	申请产业用房面积
	 □一间        □两间        □三间

	是否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是       □否
	是否具有军品供应资质
	□是       □否

	企业产品是否获得国家级发明奖项的
	□是       □否


一、填表说明

（一）近三个月社保人数：企业近三个月连续缴纳深圳社会保险费的人数，不含代缴人员，且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不合并计算。

（二）中高级人才：企业近三个月连续缴纳的社保人员中持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或研究生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同时持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和研究生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按一人核算。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以由市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证书为准。

（三）上年度营业收入;采用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数据，为主营业务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口径。当年注册的企业，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会计年度来计算。

（四）在深纳税额：按上一年度《纳税证明》缴纳税额为准。
（五）资产总额：以上一年度会计报表期末数为准，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口径。当年注册的企业，以提交租赁申请时的数据为准。

（六）净利润：指企业实现的利润在上交国家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按上一年度会计“损益表”中“净利润”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七）研发费用：指企业研发活动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具体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有关规定进行归集。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八）知识产权：须在中国境内授权或审批审定，并在中国法律的有效保护期内的。知识产权权属人应为租赁申请企业。知识产权采用分类评价，其中：发明专利（不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按I类评定；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按Ⅱ类评定。

（九）高新技术企业：应是企业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有效期内，其编号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官网”可查。
（十）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计算方法：营业收入增长率=1/2（第二年营业收入÷第一年营业收入+第三年营业收入÷第二年营业收入）-1。企业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第一年末营业收入为0的，按后两年计算。
二、本申请所附材料清单（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一）近三个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验原件）；
（二）上年度企业纳税证明复印件；
（三）企业近三个月缴纳深圳社保证明原件；
（四）员工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或研究生及以上毕业证书复印件（验原件）；

（五）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验原件）；
（六）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验原件）；

（七）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有效期内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八）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